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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新贵、雷世光、唐宁、穆秋玥、蒋凤、张大勇、吴沁怡、乔莎、罗翀、梅鹰、

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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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单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防接种单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及常态化防控下的管理与防控的措施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省预防接种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单位，医院产科接

种室、卡介苗接种门诊、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成人预防接种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防接种单位  prevent vaccination clinic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任务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由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指定，并明确其责任区

域或任务。 

3.2  

新冠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将其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3.3  

疫苗  vaccine 

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疫苗类预防性生物制品。 

3.4  

风险地区  risk area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按照国家划分标准以县为单元，划分为低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和高

风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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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高风险地区 

4.1.1 由于存在受种者儿童与监护人聚集，可能存在传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应综合考虑开展预防接种

必要性和防控新冠肺炎传播风险。 

4.1.2 无需评估，应正常开展预防接种服务。开展助产服务的医疗机构产科接种单位应及时为新生儿

提供首剂乙肝疫苗、卡介苗接种；预防接种单位应及时给母亲乙肝表面抗原（HBsAg ）阳性的婴幼儿接

种第二剂次、第三剂次乙肝疫苗;承担狂犬病防治及暴露后预防处置的接种单位应及时开展伤口处理、

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接种; 接种单位对暴露人员外伤后应及时、合理开展伤口处置，开展破伤风

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接种。 

4.1.3 按当地疫情形势和防控相关规定，经评估后，在做好疫苗针对性疾病防控、舆情风险等相关应

对措施后，可暂停日常预防接种工作。 

4.2 中低风险地区 

辖区内预防接种单位均应正常开展预防接种服务。中风险地区疫情不可控时，经评估后可按高风险

地区的方式暂停日常预防接种工作。 

5 疫情流行期间的防控措施及要求 

5.1 接种前防控准备 

5.1.1 开展预约接种。通过“提前预约”合理安排接种日的接种人数及接种时间。提前通知受种者及

其监护人，告知预约方式及可预约的时间段，并登记预约成功的受种者信息。根据接种场地大小和接种

人员，每个接种台每名接种人员的每小时接种服务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15 人，如超过，应增加接种台、

接种人员、接种服务频次，避免受种人员过于集中。受种者及其监护人应提前在家预检，如有“发热、

乏力、干咳”等任何不适，不要前往接种点接种。并电话或其它通讯方式告知预防接种单位取消或更改

预约。 

5.1.2 做好预防接种单位环境清理和消毒工作，接种场所环境要定时通风，做好每日接种器械和器皿

的规范消毒，配备手消毒剂和测温装置。 

5.1.3 做好宣传教育。通过多种方式向群众开展疫苗安全方面法律、法规以及预防接种知识等的宣传

教育，提高知晓率。 

5.1.4 做好预防接种单位人员的个人防护。接种单位工作人员应自我观察，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应停止接种服务，并及时与定点医院或发热门诊联系排查，并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及时到定点医院医治。

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并在 14 日内、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期间接触过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密切接触人员及来自疫区人员的，不得安排预防接种工作。 

5.1.5 准备充足疫苗、药品、器械。按受种对象人次数准备充足疫苗，并按 1.1 倍准备相应规格的注

射器材及消毒等耗材、体检器材、常用急救药械、接种安全器材。 

5.2 有序安全接种 

5.2.1 加强人员管理。进入预防接种单位的受种者及其陪同人员应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并进行手消毒、测量体温、核对个人健康信息码、行程码后，方可进入预防接种单位。预防接种

单位应在接种门诊入口处安排专人负责维持秩序，每次只允许一名受种者及其陪同人员进入接种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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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核实受种对象。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应查验受种者预防接种证信息、预防接种档案信息，核对受

种者姓名、出生日期及预防接种记录，确定本次受种对象、接种疫苗的品种。 

5.2.3 询问健康状况和核查接种禁忌。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询问内容包括是否有发热、咳嗽、腹

泻、过敏、癫痫、神经系统疾病、慢性疾病、使用药物等情况，询问在 14 日内有无发热史、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14 日内有无接触过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和留观者等内容。核查情况及接种禁忌并如实记录，

填写“健康状况询问与接种禁忌核查表”（见附录 A）。 

5.2.4 预防接种告知。在正式实施疫苗接种前，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应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告知，并

做到知情同意。 

5.2.5 开展预防接种后工作。做到清洁冷藏设备；使用后的自毁型注射器、一次性注射器及其他医疗

废物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理，实行临时接种时应将所有医疗废物带回集中处理；镊

子、治疗盘等器械按要求灭菌或消毒后备用；已开启疫苗瓶盖的未接种的剩余疫苗需按照医疗废弃物处

置方法进行处置。 

5.2.6 接种后受种者留观。接种后，受种者及其监护人立即前往留观室，不能在接种室逗留，接种后

留观者的座位间距应保持 1 米以上距离。留观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留观室必须开窗通风，不允许在密

闭环境中集中留观。 

5.2.7 接种后观察。接种人员应在留观结束后告知受种者和家属返家后，密切关注受种者身体状况。

如有接种疫苗后（多在接种后一两天内）出现的发热、局部红肿等，一般能自行缓解，无需特殊处理；

如有其它不适，可及时联系预防接种单位，必要时及时就医。  

6 常态化防控下的防控措施及要求 

6.1 接种前准备。每日开窗通风换气，同时做好接种台面、地板和室内空气等消毒工作；接种工作人

员做好自身防护工作，佩戴好口罩，穿好工作服，做好个人卫生。 

6.2 做好受种者的管理。进行体温检测，并查验健康码；应正确佩戴口罩；候诊、接种、留观间隔至

少保持 1 米线；按要求询问病史、旅居史、接触史。 

6.3 加强健康宣传。强化健康教育，普及预防接种及防控知识。 

6.4 无病例或有输入病例但已控制（最后一例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后在 14 天内无新发确诊和疑

似病例）的县（市、区），接种单位应平稳有序地开展补种和预防接种服务。应做到全面恢复免疫规划

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正常接种和补种工作，并加强日常风险管理。 

6.5 做好免疫规划疫苗补种工作，整理受种者接种疫苗相关信息，对因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及时接种和

漏种的受种者，要采取各种方式通知受种者来预防接种单位接种疫苗。若补种对象有以下情形，应暂缓

为其预约和补种：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出院后医学观察未满最长潜伏期者，或最长潜

伏期者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者，或最长潜伏期者内去过疫情

重点地区，或受种者家庭成员最长潜伏期者内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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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健康状况询问与接种禁忌核查表 

表A.1 健康状况询问与接种禁忌核查表 

受种者姓名：        ，  家长姓名：       ，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现住址：         省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小区） 

流行病学史：14 日内受种者（陪同人员）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是□  否□；是否去过疫区是□  否□；是否接触过发热、咳嗽等症状人员是□  否□。 

以下问题可帮助确定受种者本次是否可以接种本疫苗。如果对任何问题的回答为“是”，并不表示

受种者不应接种本疫苗，而只是表示还需要询问其他问题。如果对有些问题不清楚，请要求医务人员说

明。（请在方框内打“√”，选“是”请在备注中注明。） 

健康状况 是或否 备注 

1.近几天有发热等不舒服吗？ 是□ 否□  

2.是否对药物、食物、疫苗等过敏？ 是□ 否□  

3.是否曾经在接种疫苗后出现过严重反应？ 是□ 否□  

4.是否有癫痫、或者有脑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是□ 否□  

5.是否患有癌症、白血病、艾滋病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 是□ 否□  

6.在过去三个月内，是否使用过可的松、强的松、其他类固醇或抗肿瘤

药物，或进行过放射性治疗？ 
是□ 否□  

7.有哮喘、肺部疾病、心脏疾病、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

或血液系统疾病吗？ 

 

是□ 否□ 
 

 

8.在过去的一年内，是否接受过输血或血液制品、或使用过免疫球蛋白？ 是□ 否□  

9.在过去1个月内是否接种过减毒活疫苗？ 是□ 否□  

10.是否怀孕或有可能3个月内怀孕？（仅需询问育龄妇女） 是□ 否□  

11.其他： 是□ 否□  

医学建议：1.建议接种□；2.推迟接种□；3.不宜接种□。 

对于不宜接种者，具体建议：                                             

医疗卫生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已接受健康询问，同意医学建议。 

监护人/受种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医疗卫生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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